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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科工发〔2021〕12 号

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西 安 市 未 央 区 财 政 局

关于征集 2021 年未央区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

区级相关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区科技创

新任务，围绕十项重点工作和我区产业布局，激发创新主体活

力，优化区域创新生态，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，促进科技成

果就地转化。结合实际，编制了 2021 年西安市未央区科技计划

项目申报指南为做好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21 年 6 月 8 日——2021 年 7 月 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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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程序

1．登陆未央区人民政府网站下载《2021 年西安市未央区

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》和《西安市未央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

书》，对照指南和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的要求进行填报，同时

报送《项目申报承诺书》，不得随意缺项或省略。

2．所有资料简装成册（一式 4份）。

3．申报单位按照隶属关系或所属区域报主管部门审查盖

章，连同申报资料电子版一同报送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
项目管理科（未央大厦 B座 1724）。驻地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

项目由科技处初审后并出具推荐函加盖公章集中报送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(一)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是未央辖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单位，能满足实施项目所需的研发条

件与经费保障，具有健全的科研与财务管理制度。项目负责人

须为承担单位的在职人员，并保证项目执行期内在职，且项目

知识产权明晰。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项目，企业注册地和纳税

地在未央辖区范围内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实事求是、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经费

预算，除项目自筹资金外，项目单位应具备筹集科技计划实际

扶持资金与申请资金差额的能力，并须出具资金承诺函。

（三）实行科研诚信事前承诺，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需

于申报时签署并提交《西安市未央区项目申报承诺书》（见附

件5)，严格遵守承诺，认真审核申报材料，杜绝夸大不实、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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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作假。

（四）实施科研失信联合惩戒，对违反科研诚信的单位和

个人，实行项目立项一票否决，并按照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科

研诚信建设的有关要求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。

（五）申报限制。已经被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

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或参与申报；已经获得区级财政资金支

持的同一项目不得申报；同一项目不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

别；承担在研(未验收)区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；承担

区科技计划项目验收不合格的,按照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不得

申报项目。

为确保项目申报公平公正，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区财

政局坚决维护项目申请单位的合法权益，严禁任何中介机构以

任何形式对计划项目进行包装，并诚恳接受社会监督和投诉（监

督电话：86240400）。

今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希望各单位

认真组织、密切配合，确保此项工作按时完成。

附件：

1.2021年西安市未央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2.西安市未央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

3.西安市未央区软科学和社会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

4.西安市未央区科技计划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制提纲

5.项目申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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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陈婕 联系电话：86278226

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
2021 年 6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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